[bookmark: OLE_LINK1]关于太仓市2026年报考各类
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办理加分手续的通知

太教基〔2026〕11号
各初中校、招生办：
为认真做好2026年太仓市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加分工作，进一步规范操作程序，根据省市有关文件以及《关于苏州市2026年报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办理加分手续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将2026年报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办理加分手续的要求下发给你们，请各有关单位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并及时将有关内容告知相关学生和家长，努力提供优质服务，确保加分手续办理工作有序进行。
一、各类加分所需材料
（一）烈士子女
1.户口簿。
2.烈士证明书。
3.太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审核意见。
（二）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
1.户口簿。
2.相关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
3.太仓市委统战部（侨务办公室）出具的审核意见。
（三）台湾省籍考生
1.户口簿。
2.太仓市委统战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出具的审核意见。
（四）台湾户籍考生
1.提供相关身份证明。考生父母一方或双方台胞证原件（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考生台胞证原件（或台湾居民居住证原件）、能证明亲子关系的台湾地区户口名簿复印件（或户籍腾本）。
2.提供家长在太仓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在太仓企业任职证明原件或房产证原件。
3.太仓市委统战部（台湾事务办公室）出具的审核意见。
（五）香港和澳门地区户籍的考生
1.考生所持港澳地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2.考生所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
3.考生家长在太仓投资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或在企业任职证明），房产证（或租房协议）。
4.境外人员住宿登记表。
5.太仓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窗口出具的审核意见。
（六）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
1.户口簿。
2.由民政部门或部队颁发的《因公牺牲军人证书》。
3.太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审核意见。
（七）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
1.户口簿。
2.由民政部门或部队颁发的《残疾军人证书》。
3.太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出具的审核意见。
（八）其他军人子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现役军（警）官、军（警）士的子女，退出现役1年内（以退役命令为准）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
1.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的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
2.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被战区级以上单位表彰、受省级以上表彰军人的子女。
3.从作战部队交流到其他部队任职不满1年和跨地级市以上交流任职不满1年的军人子女，以及驻苏部队军人的子女。
（1）户口簿。
（2）由考生家长所在部队出具的证明材料（需团级以上部队政治机关证明）。
（3）苏州军分区出具的审核意见。
说明：以上军人均为现役军人和军改期间现役转改文职人员。
（九）集体转隶的消防救援人员子女
1.户口簿。
2.干部证或三级以上消防长的消防员证。
3.名册及任职命令复印件。
4.苏州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出具的审核意见。
（十）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全市公安系统荣立个人二等功及以上公安民警子女
1.户口簿。
2.由公安部门颁发的证明。
3.苏州市公安局政治部出具的审核意见。
说明：上述人员因公牺牲、伤残或被授予称号、立功受奖时，应为公安机关在职人民警察。
（十一）受到大市级及以上人民政府表彰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
1.提供相关身份证明和关系证明。
2.由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3.苏州市公安局见义勇为办公室出具的审核意见。
二、办理加分程序
（一）学生或家长到学校领取并填写《2026年苏州市报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加分项目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附件1）。
（二）除第（八）项外，学生或家长自行到相关部门（附件2）办理审核意见。
（三）除第（十）项外，家长将《申请表》，有关证明、证件原件和复印件，中考准考证复印件交学校。
（四）学校将以上材料汇总后，送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审核认定。
（五）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汇总后在太仓教育信息网进行公示，军人子女加分公示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执行。
6.经公示无异议，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将需加分名单及相关材料交太仓市招生工作委员会最终确认，由招生办公室办理加分手续。
三、其他有关加分说明
（一）上述加分项目（除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和烈士子女）涉及学籍、户籍、工作地点、材料认证机关可能不一致的，由学生学籍学校所在行政管理区域相关部门予以认证。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身份认定由学生户籍所在地统战部侨务部门予以认证。烈士子女加分由户籍所在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予以认证。
（二）上述第（八）项，将相关材料递交至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由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将学生提供的相关材料集中送苏州军分区审核后按规定办理。
（三）上述第（十）项，将由苏州市公安局政治部汇总审核有关证明、证件原件、复印件，中考准考证复印件后，送至苏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处，再转发至太仓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四）各校将满足加分条件的考生汇总至附件4，于6月5日12:00前纸质盖章稿送至教育局基础教育科6A1005，电子稿发至邮箱：506914323@qq.com。
四、办理时间
2026年5月21日～6月4日（休息日除外）。

附件：
1.2026年苏州市报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加分项目申请表
2.2026年苏州市报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加分种类说明
3.相关部门地址和联系电话
4.2026年太仓市中考加分统计表（样例）




                                        太仓市教育局 
                                       2026年5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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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市委统战部（台办，侨办，民宗局），市公安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太仓市教育局党政办公室                        2026年5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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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苏州市报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加分项目申请表

                 市、区                             准考证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学籍号
	
	身份证号
（港澳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号）
	

	港澳地区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号
或台胞证号
	

	户口所在地
（居住地）
	
	辖区派出所
	

	毕业学校
	
	联系电话
	

	考生加
分类别
	本人申请11类加分种类中的第          类加分

                           考生签名                年     月

	所附材料
	1．                         2．                   3．

4．                         5．                   6．

	相关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盖章          审核人              年     月

	市教育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主管部门盖章          审核人              年     月



附件2：
2026年报考各类高级中等学校考生加分种类说明
1.烈士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及证件的原件、复印件到市（县、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审核，加 30分。
2.归侨学生、归侨子女、华侨在国内的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及相关材料到各县级市（区）统战部侨务部门办理审核，加10分。
3.台湾省籍考生加分，需持本表及相关材料到太仓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办理审核，加10分。
4.台湾户籍考生加分，需持本表及相关材料到太仓市对台服务中心办理审核，加10分。
5.港澳户籍学生加分，需持本表及港澳地区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原件、复印件到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理审核，加10分。
6.因公牺牲的军人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到太仓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审核，加分按国家、省、市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7.1－4级伤残军人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到太仓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办理审核，加分按国家、省、市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8.（1）驻国家确定的三类（含）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二类（含）以上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害岗位工作军人的子女，烈士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及所属团级以上部队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办理审核，加分按国家、省、市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2）作战部队，驻国家确定的一类、二类艰苦边远地区和军队划定的三类岛屿部队军人的子女，以及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被战区级以上单位表彰、受省级以上表彰军人的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及所属团级以上部队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办理审核，加分按国家、省、市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3）从作战部队交流到其他部队任职不满1年和跨地级市以上交流任职不满1年的军人子女，以及驻苏部队军人的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及所属团级以上部队政治机关出具的证明材料到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办理审核，加分按国家、省、市最新文件规定执行。
9.集体转隶的消防救援人员子女加分继续按转隶前政策执行，需持本表到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办理审核，加分标准参照集体转隶前军人子女加分政策执行。
10.公安烈士、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到苏州市公安局组织宣传处办理审核，加30分。
一级至四级因公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到苏州市公安局组织宣传处办理审核，加 20分。
全市公安系统荣立个人二等功及以上公安民警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到苏州市公安局组织宣传处办理审核，加10分。
11.受到苏州市级以上人民政府表彰奖励的见义勇为人员或其子女加分，需持本表及相关材料到苏州市公安局见义勇为办公室办理审核，获国家级表彰的，加15分；获省级表彰的，加10分；获市政府表彰的，加 5分。
附件3：
相关部门地址和联系电话

	部    门
	地    址
	联系电话

	太仓市委统战部（台湾事务办公室）
	县府东街99号行政中心2号楼2217室
	53516892

	太仓市委统战部（侨务办公室）
	县府东街99号行政中心2号楼2215室
	53890133

	太仓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窗口
	县府东街99号行政服务中心
	33055242

	苏州市公安局组织宣传处
	人民路3998号
	65225661-20280

	苏州市公安局见义勇为办公室
	人民路 1149 号
	65226798

	太仓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上海东路66号人防大厦7楼721室
	53452876

	苏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部
	中新大道西 198 号
	62765192

	苏州军分区
	姑苏区景德路 166 号
	84661260

	太仓市教育局基教科
	县府东街99号行政中心6号楼A楼1005室
	53531152

	太仓市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扬州路99号
	53839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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